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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。我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

领，深入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

坚持科学治理、精准治理、依法治理，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显

著改善，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标志性成果。

2020年，我市大气、水环境质量均达“十三五”以来最优，超额完成国家和省年度

目标任务，PM2.5浓度实现2013年以来“七连降”，首次达到并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

级标准。地表水断面水质优Ⅲ比例稳步提升，国省考河流断面水质优Ⅲ类比例首次达

到100%，太湖连续13年实现“两个确保”。土壤、噪声、辐射环境质量以及生态环境

状况总体保持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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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84.0%，与2019年相比，上升

5.2个百分点，各地优良天数比率介于82.5%~85.2%之间;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

率为84.4%，与2019年相比，上升6.6个百分点。

2016~2020 年苏州市优良天数比率变化趋势图

优良天数比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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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为31微克 /立方米，与

2019年相比，PM2.5浓度下降13.9%;市区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为33微

克 /立方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PM2.5浓度下降15.4%。

细颗粒物（PM2.5）  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PM2.5年均浓度变化趋势图

2 0 2 0 年 度 苏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

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  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（PM 10）年均浓度为50微克 /立方

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PM 10浓度下降19.4%;市区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（PM 10）年均

浓度为47微克 /立方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PM10浓度下降16.1%。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PM10年均浓度变化趋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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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（SO 2）年均浓度为8微克 /立方米，与

2019年相比，SO 2浓度下降11.1%;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（SO 2）年均浓度为6微克 /
立方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SO2浓度持平。

二氧化硫（SO2）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SO2年均浓度变化趋势图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（NO 2）年均浓度为34微克 /立方米，与

2019年相比，NO 2浓度下降8.1%;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（NO 2）年均浓度为34微克 /

立方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NO2浓度下降20.9%。

二氧化氮（NO2）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NO2年均浓度变化趋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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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氧化碳（CO）  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（CO）年评价值为1.2毫克 /立方米，与

2019年相比，CO年评价值持平;市区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（CO）年评价值为1.1毫克 /

立方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CO年评价值持平。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CO 年评价值变化趋势图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中臭氧（O 3）年评价值为163微克 /立方米，与2019
年相比，O 3年评价值下降1.8%; 市区环境空气中臭氧（O 3）年评价值为162微克 /立方

米，与2019年相比，O3年评价值下降5.3%。

臭氧（O3）

2016~2020 年苏州市 O3年评价值变化趋势图



苏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2020年，苏州市全市降尘年均值为1.8吨 /平方千米·月，与2019年相比，下降0.7吨 /

平方千米·月，各地降尘量在1.5~2.1吨 /平方千米·月之间，均低于江苏省控制限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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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全市酸雨平均发生率为22.3%，降水年均pH值为5.44，酸雨年均pH值为

5.15。除昆山外，其余各地均监测到不同程度的酸雨污染，酸雨发生率介于1.9%～

41.5%之间。与2019年相比，全市酸雨平均发生率下降4.5个百分点，降水酸度和酸雨酸

度略有减弱。

降尘

酸雨

2020 年苏州各地酸雨发生频率及同比情况

2016~2020 年苏州市降尘变化趋势图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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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

 2020年，16个国考断面达标比例为100%，与2019年相比持平；水质达到或优于

Ⅲ类的占比为87.5%，与2019年相比持平，未达Ⅲ类的2个断面均为湖泊。

国考断面

2016~2020 年苏州市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变化趋势图

2020 年苏州市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图

饮用水水源地

苏州市饮用水均为集中式供水。2020年，苏州市13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

水水源地水质类别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，全部达到考核目标要求。取水总量约为

14.88亿吨，其中长江和太湖取水量分别约占取水总量的30.9%和69.1%。

* 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变更江苏省急水港桥断面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的函》(环测便函〔2018〕

493号)，急水港桥断面按河流标准进行水质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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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50个省考断面达标比例为94%，与2019年相比，上升2个百分点，未达标

的3个断面均为湖泊。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占比为92%，达到2020年约束性目标和工

作目标要求，与2019年相比，上升6个百分点，未达Ⅲ类的4个断面均为湖泊。

省考断面

2016~2020 年苏州市地表水省级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变化趋势图

2020 年苏州市地表水省级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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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湖（苏州辖区）

2020年，太湖湖体（苏州辖区）总体水质处于Ⅳ类；湖体总磷平均浓度为0.065毫

克 /升，总氮平均浓度为1.18毫克 /升，与2019年相比，总磷、总氮浓度分别上升1.6%和

7.3%;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54.1，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，与2019年相比，综合营养状态

指数下降1.7。

主要入湖河流望虞河312国道桥断面水质达到II类。

2020年预警监测期间，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太湖（苏州辖区）共计出现水华现

象87次，与2019年相比，发生次数减少15次。  

长江干流及主要通江河流

2020年，苏州市长江干流及主要通江河流水质优Ⅲ比例为100%，与2019年相比，

优Ⅲ比例持平。

2020 年太湖湖体蓝藻水华空间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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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我市国家网中的17个风险点位和省控网中的10个风险点的土壤环境质

量评价结果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

15618-2018）风险筛选值。

2020 年苏州市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分布

阳澄湖

2020年，阳澄湖湖体总体水质处于Ⅳ类；湖体总磷平均浓度为0.073毫克 /升，总氮

平均浓度为1.24毫克 /升，与2019年相比，总磷浓度上升5.8%，总氮浓度下降6.8%；综

合营养状态指数为54.0，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，与2019年相比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上

升2.7。



区域声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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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声 环 境 质 量

2020年，苏州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，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54.4分贝，

与2019年相比，下降0.2分贝。市区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54.9分贝，与2019年相比，

上升0.5分贝。

苏州市影响城市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声源是社会生活噪声，所占比例为61%，其余

依次为交通噪声、工业噪声和施工噪声，所占比例分别为28%、9%和2%。

2016~2020 年苏州市区域声环境变化趋势图

2020 年苏州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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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苏州市各类功能区声环境总体稳定，1～4a类功能区声环境昼间达标率

分别为93.2%、100%、100%和100%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77.3%、93.3%、100%和

82.7%。

功能区声环境

2020 年苏州市各类功能区噪声达标率

2020年，苏州市各类功能区噪声昼间平均达标率为 98.5%，夜间平均达标率为

88.7%，与2019年相比，功能区噪声昼间平均达标率上升1.7个百分点，夜间平均达标率

下降0.2个百分点。

2016~2020年苏州市各类功能区昼间、夜间噪声达标率



电离辐射

   辐 射 环 境 质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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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方面，通过对苏州市气溶胶、重点饮用水源、太湖流域地表

水、土壤等样品的分析，苏州市大气、水体、土壤等介质中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

于江苏省天然本底水平范围内，全市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总体保持稳定。

2016~2020 年苏州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状况

2020年，苏州市道路交通噪声环境总体为好，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6.7分贝，与

2019年相比，上升0.3分贝。监测路段中，声强超过国家二级标准限值（昼间为70分贝）

的路段占监测总路长的10.7%，与2019年相比，昼间超标路段比例上升1.6个百分点。

道路交通声环境

2016~2020 年苏州市瞬时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年均值变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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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磁辐射

2 0 2 0年 ， 苏 州 市 电 磁 辐 射 4个 点 位 监 测 值 均 符 合 《 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》

（GB8702-2014）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，与历年监测数据相比，电磁辐射监测结

果总体保持稳定。

2020年，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4.1，处于良好状态，与2019年相比，下降

0.3，无明显变化。苏州各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布范围在58.0~67.5之间，均处于良

好状态。

2020 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分类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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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极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

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力

度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“十大工程”重点

项目100个。全市新增受保护湿地  17 万

亩，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64 .5%。建设

“绿岛”项目6个，推动环保公共基础设施

共建共享。组织开展“绿盾2020”专项行

动，对往年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实施“回头

看”，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

行为。推进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和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，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

地。

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，在2017年我市被评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

的基础上，2020年，太仓市、昆山市获评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，相城区

获评第二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区，全市12个镇（街道）、15个村（社区）成功

创建第三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。

坚 决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

紧 扣 P M 2 . 5和 臭 氧 浓 度 “双 控 双

减”，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，完

成治气重点工程2712项。

分区域、分行业系统推进工业炉

窑深度治理，实施燃气锅炉低氮改

造，共整治工业炉窑和锅炉 8 9 2台，

减排成效明显。

推进VOCS重点排放企业综合整治

和无组织排放治理，实施VOC S综合治

理1577项。

推进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深度污染治理，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实现全

流程改造。

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2929辆，淘汰或改造港口水平

运输机械395台，持续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和高污染车辆门禁系统建设，“车油

路企”实现全方位监管。

依托苏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优化提升战略合作，开展预测分析、污染源解析、重点

行业帮扶、走航遥感分析等工作，实现精准溯源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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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不达标断面整治、水源地安全保

护、太湖安全度夏为重点，共实施“水十条”
重点项目81个。

完成1804个长江入河（湖）排污口核查

监测溯源任务，占全省的31.4%。

新增污水收集管网980公里，完成排水

管网检测11000公里，消除管网空白区4.41
平方公里。

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，全市规模养殖场治理率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

配套率均达100%，化肥使用量较2015年削减22%，农药使用量实现“零增长”目标。  
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，推进县级以上水源地分类整治和

“千吨万人 ”饮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，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，太湖连续十三年安全度

夏，实现“两个确保”。
完成国省考断面关联水体乡镇（街道）网格化监测布点，建立完善水质监测预警

平台和水质预警处置机制，严格落实水质波动问题的排查、分析和整改工作。

扎 实 推 进 净 土 保 卫 战

全 力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

坚持保护优先、管控为主，突出地上地

下协同治理，年内实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

险管控和修复类项目8个。

有序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，如期

完成5069个企业地块调查和207个地块采样工

作，初步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开发利用负面

清单，完成全市污染地块“一张图”，完成300
余个地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。

有序推进苏化厂原址2号地块等污染地块修复工程，苏州溶剂厂北区污染地块修复

工作成为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典型。

全市危废、工业污泥处置能力分别达到34.7万吨 /年、197万吨 /年，基本满足全市

处置需求。完成生活垃圾处置终端设施提标改造、提档升级，全市焚烧处置能力和卫生

填埋能力达到14300吨/日和2550吨/日。全市约1.5万家危废产生单位纳入江苏省危险废

物动态管理系统，实现全过程监管。完成1247家产废单位和所有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

达标建设工作，在全省考核中位列优秀等次。



抓 好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整 改

强 化 环 境 监 督 管 理

加大环境执法力度，开展生活垃圾焚烧

发电厂专项整治、太湖安全度夏、长江大保

护以及VOC S治理等20多个专项执法行动，全

年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6.1万人次，检查企业

2.95万家次，行政处罚1581件，稳步推进“互
联网+监管”执法模式，开展非现场执法8000
余次。查处全国执行国家VOC S无组织排放新

标准第一案。新冠疫情期间，累计出动环境

执法人员1781人次，加大对医疗废弃物、医

疗废水的监管力度，督促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环境污染防治。环境信访量较去年

下降45.3%以上，12369热线受理有效投诉4998件，较去年下降45.8%。

提高环境管理效能，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管理机制，全市累计审批（审查）建设项目

环评文件8693个，项目备案20126个，全市核发排污许可证2431张，7988家企业纳入

环保信用评价，评定首批环保示范性企业100家，发挥“环保领跑者”作用。

苏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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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打好污防攻坚战监管平台作用，通过市委市政府明察暗访、专项调研，

人大政协督查推进、市纪委监委执纪问责的助力联动，强化曝光督办，实施约谈问

责，有效形成整体合力，提高整改实效。群众关切的中央环保督察及“回头看”、省环

保督察、长江经济带曝光、长江经济带审计、省和市人大审议等各类突出环境问题和

信访件1683个已全部完成整改，全面实现问题“清零”。沙钢集团环境问题整改被全

国督察整改促进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汇编收录。



持 续 提 升 服 务 发 展 能 力

推 进 长 三 角 生 态 绿 色 一 体 化 发 展

积极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，深入推进“沪苏同城化”，主动学习上海、服

务上海、融入上海，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签订《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

深化两地生态环境保护协作，将上海先进经验在我市推广复制。落实长三角生态绿色

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境监测、环境执法、环境标准“三统一”，示范区内实现环境监

测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“三地同步”。牵头开展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

应对跨区域突发环境事件三地联合全要素综合应急演练”，提升区域一体化突发预

警、应急响应和快速反应处置能力。

出台企业环境管理服务“苏环十条”，推动政府、企业

及社会环境共治共享，产业发展和环境改善良性互动。优

化审批服务，实施告知承诺制的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 1
天，推进完成开发区环境影响区域评估备案13个，企业通

过区域评估数据共享累计节省费用100余万元。转变监管

模式，开发应用企业“环保自检自纠”管理平台，实行“一
证三图+N码”。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，规范排污单

位自行监测行为。建成3个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项目，

服务企业1545家。

2 0 2 0 年 度 苏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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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我们要坚持以
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，深入

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意度；以“争当表率、争

做示范、走在前列”的使命担当，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新篇章，筑牢社

会主义现代化“最美窗口”的生态之基。

结   语

玄妙观

街 前 观

回萦路水

苏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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